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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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連線申報系統填製清理計畫書提報或變更

資料內容，並列印二份書面資料用印送審。 

事業提具用印後之書面資料，向本局申請審

查，並繳納審查費。(辦理異動無須繳費) 

收件確認 

(關閉權限)

通過

通知事業補正
(電話事業於一

週內補件，未於

一週內予以書面

退件) 

書面初審作業

(完整性) 

連線管制系統(IWMS)維護「書面初審審查表」資

料，並列印報表陳判。 

通過

不通過 

實質複審作業 

(合理性及合法性)

連線管制系統(IWMS)維護「實質複審審查表」資

料，並列印報表陳判。 

不通過 

通知事業補正

不通過

33 日內

7 日內

通過

審查通過(資料建檔及核發清理計畫書核准字號)

函文回覆事業通過審查，執行後續稽查與追蹤查

核工作。 



附件一 
 

清除機構申請清除許可證應檢具下列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清除或處理技術員合格證書、勞保卡、任職證明文件及同意查詢勞保資料同

意書。 

五、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購置證明文件（採船舶或航空器者免）。 

六、貯存場及轉運站之土地所有權狀、地籍資料及土地清冊；非自有土地者，並

應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准許使用或同意申請許可之證明

文件（未設貯存場或轉運站者免）。 

七、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處理機構申請處理許可證應檢具下列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理技術員合格證書、勞保卡、任職證明文件及同意查詢勞保資料同意書。 

五、同意設置文件；依第三條第四項但書規定申請者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廢棄物處理場（廠）之土地所有權狀、地籍資料及土地清冊；非自有土

地者，並應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准許使用或同意申請

許可之證明文件。 

(二)廢棄物處理設備及工具說明書。 

(三)污染防治計畫書。 

六、環境管理及建廠期間定期監測報告。但屬於移動式廢棄物處理設施者，免附

建廠期間定期監測報告。 

七、場(廠）試運轉報告。 

八、執行機關、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處理廢棄物場（廠）同意

處理其所產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九、有關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 

十、因故無法執行處理業務時，對其尚未處理完竣之廢棄物之處置計畫。 

十一、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附件二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申請同意設置文件及各種許可證之核發、展延或變

更，其審查費收費基準如下：  

許可證 

核發 變更 

設貯存場或轉運站 
機構

類別 
級別 

同意設置

文件之核

發或變更 設貯存場

或轉運站 

未設貯存

場或轉運

站 

展延 
涉及貯存

場或轉運

站之變更

其他變更 

未設貯存場

或轉運站 

甲級 
一萬五千

元 

一萬五千

元 
五千元

一萬五千

元 
五千元 五千元 

乙級 

清除

機構 

丙級 

 

一萬五千

元 
五千元 五千元

一萬五千

元 
五千元 五千元 

    

涉及許可數量、廢棄

物種類、處理或清理

方法、設備或設施之

變更及貯存場或轉運

站之設置或變更 

其他變更 

甲級 
三萬三千

元 
四萬八千元 

三萬二千

元 
四萬八千元 三萬二千元 

處理

或 

清理

機構 

乙級 
二萬一千

元 
三萬二千元 

一萬五千

元 
三萬二千元 一萬五千元 

單位：新台幣(元)/每件 

 


